
□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沈澄

新修订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将于 10 月 15 日起

施行， 本次修订亮点颇多， 不仅直面平台“内卷式”

竞争、 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痛点， 还对关键

词搜索、 侵害数据权益、 虚假交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认定标准予以细化。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市场竞

争日趋复杂的当下， 此次修订意义重大。

规范数据获取

《反不正当竞争法》 2017 年

和 2019 年的两次修正主要是针对

“传统” 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 而

这次修订的一个重点就是着眼于

“数字经济” 的产业规范。

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 2017

年第一次大修时， 新增了第 12 条

“互联网专条” 对网络不正当竞争

行为作出了列举式规定， 首次回应

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 此次《反

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对“互联网专

条” 进行了适度扩展， 新增了禁止

“数据抓取” 和“滥用平台规则”

条款， 符合社会预期。

如今， 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平

台的核心资产， 但对于数据的权属

争议至今没有很好的方案进行化

解， 由于数据要素本身具有的非排

他性、 非消耗性和可复制性特征，

使得“数据资产权利化” 路径很难

完全走通。 经营者在数据上凝结的

财产性利益暂不具备对世的支配效

力， 商事主体亦无

法排他地维护其

“数据权益”。

以《反不正当

竞争法》 来实现商

业数据权益的保

护， 不同于所有权

模式或者知识产权

保护模式中的排他

保护， 实际上是以

“行为法” 而不是

“权利法” 来保护

经营者的商业数据

权益。

为此， 《反不

正当竞争法》 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欺诈、 胁迫、 避开或

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

式， 获取、 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

有的数据， 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 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禁止滥用平台规则

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13

条的“互联网专条” 中还新增了最

后一款， 即“滥用平台规则禁止条

款”， 规定： 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

规则， 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

营者实施虚假交易、 虚假评价或者

恶意退货等行为， 损害其他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 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在新修订的 《反不正当竞争

法》 颁布的同一天， 市场监管总局

公布了五起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

例， 其中就有一起第三方控价公司

因恶意频繁退货而违反《反不正当

竞争法》 的典型案例。 该案中，

“公司是一家品牌维护机构， 主营

业务中包含对电商平台内销售相关

品牌商品的店铺进行控价， 维持品

牌方价格体系。 当事人为达到控价

目的， 针对不按要求调整价格的店

铺， 通过技术手段频繁批量购买商

品并退货， 造成相关店铺运费亏

损、 货物积压等经济损失。 同时，

根据电商平台规则， 频繁批量购买

商品并退货会对相关店铺造成搜索

权重降低、 交易机会减少、 经营声

誉降低等负面影响， 导致相关店铺

不得不按照当事人要求修改产品价

格或者下架产品链接。

对该案的处罚仍然适用现行的

2019 年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互联

网专条的兜底性条款。 《反不正当

竞争法》 修订后， 类似案件将可以

依照“滥用平台规则禁止条款” 进

行处理。

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

言人的介绍， 这次 《反不正当竞争

法》 修订在二审稿中就贯彻了党中

央关于综合整治“内卷式” 竞争的

精神， 修改完善了治理平台“内卷

式” 竞争方面的规定， 首先就是规

定了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

2024 年 9 月生效的 《网络反

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 第 23 条引

入了“具有竞争优势的平台” 概

念。

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引

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 禁止条

款， 是对《反垄断法》 中“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 条款因为门槛过高导

致运用失灵问题的矫正。 实践中，

确保中小企业在面对大型企业时，

能够在付款期限、 方式、 条件和违

约责任等交易条件方面得到保障既

有了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

例》 这一行政法规的依据， 也有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法律层面的

保障。

不过， 由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

这一组概念的相对化， 在实践中如何

理解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量化标

准， 还需要观察， 目前司法中尚无可

以直接借鉴的规则。

禁止平台压迫低价

《反不正当竞争法》 此次修订还

新增了第 14 条的规定： 平台经营者

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

按照其定价规则，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商品， 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该条款与现行《电子商务法》 第

35 条中的规则共同构筑了对于平台

压迫行为的规制。 后者规定： “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

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 对平台内

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 交易价格以

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

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或者向平

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公平竞争条款

平台“反内卷” 的另一个要求就

是促进和落实“公平竞争” 规则。

为此， 《反不正当竞争法》 新增

的第 21 条规定： 平台经营者应当在

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中明确平台

内公平竞争规则， 建立不正当竞争举

报投诉和纠纷处置机制， 引导、 规范

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 发现平

台内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应当及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保存有关记录， 并按规定向平台经营

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

部门报告。

关键词隐性使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7 条新增

了第 3 款， 禁止“擅自将他人注册商

标、 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

中的字号使用， 或者将他人商品名

称、 企业名称 （包括简称、 字号等）、

注册商标、 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

为搜索关键词，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

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 属于

前款规定的混淆行为”。

这一条旨在规范电商竞价排名广

告中的“关键词使用” 问题。

关键词隐性使用， 主要是指经营

者将他人的商业标识 （例如商标名、

商品名、 企业名、 网站名等） 设置为

搜索关键词， 消费者在搜索引擎中搜

索该关键词后的搜索结果中， 既显示

他人商业标识对应的商品服务， 同时

也显示该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

此前， 比较统一的看法是， 关键

词在搜索结果中展示的“显性使用”，

构成不正当竞争无异议。 而关键词不

在搜索结果中出现的隐性使用， 则争

议较大。

本次修法中， 将“关键词隐性使

用” 也纳入了新法规制范畴。 但是，

对于“混淆可能性” 的判断， 将来在

实务中还是会面临争议。

新增“虚假宣传”情形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9 条的

“虚假宣传” 条款中， 新增了“虚假

评价” 这一行为种类， 针对“刷好

评” “指定好评” 等情形。

而对于虚假宣传行为的处罚， 则

将现行规定中的“二十万元以上” 改

成了“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规制网络诋毁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12 条将

“指使他人” 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

者误导性信息也纳入到了对商业诋毁

的客观行为的规制。

实践中， “指使他人” 进行商业

诋毁比较常见的情形包括： 雇佣水

军、 口碑机构灌水的行为； 推广机构

反向刷单和恶意评价的行为； 营销机

构/MCN 机构/网络红人反向种草和

其他比较广告行为。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 在测评类短

视频或直播中， 经常会对同类商品在

质量、 价格等方面进行比较。 如果测

评、 推荐存在不科学或者片面的内

容， 也可能被认定为对竞品的“商业

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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